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对相关事项的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以及《广州汽车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制度》等有关规定，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

称“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对相关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一、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 

2023 年 10月 24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50次会议，公司董事会提名

委员会对公司聘任董事会秘书事项发表意见如下：公司聘任董事会秘书的程序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程序合法有效；经审核，候选董事会秘书刘祥能先生具备履行公司董事会

秘书职责所必须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未发现有《公司法》、《证券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

得担任董事会秘书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

情形，亦不存在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的

情形；同意聘任刘祥能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二、关于 2023 年第三季度报告 

2023 年 10月 26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51次会议，公司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对公司 2023 年第三季度报告发表意见如下：公司 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的

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公

司 2023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

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够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报告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

状况等事项；公司审计委员会目前未发现参与公司 2023 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

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因此同意将 2023 年第三季度报告提请董事

会审议。 

三、关于 2020 年 A 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 

（一）关于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相关事项的意见 

2023年 9月 8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47次会议，公司董事会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对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相关事项发表意

见如下：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上述调整事项已经履行了必要的审议决

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

格、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项符合激励计划相关要求，是合法有效的，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关于 2020 年 A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次行权与解除

限售相关事项的意见 

2023年 11月 16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53次会议，公司董事会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对 2020 年 A 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发表意见

如下：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上述事项已经履行了必要的审议决策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调整激励对象人数、股票期权数量

和限制性股票数量等相关事项符合《2020 年 A 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相关要求；经核实，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和限制性股票第二个限

售期解除限售的业绩条件达成，激励对象符合行权/解除限售的绩效结果，激励

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调整及行权/解除限售等相关事项不会对公司股

权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

符合上市条件，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提交董事会

审议。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12月 5日 


